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嘉義分場107年第2期作水稻乾穀標售投標須知
（案號：108S-TN002）-第2次
1、 本標售案之標的物分為兩種：投標廠商應就一般稉稻及加工用秈稻分別投標(可投任一種、亦可兩種皆投標，分項決標)。
（1） 一般稉稻：含水率14％，約4,200公斤、標售底價每公斤19.0 元及保證金金額〈1萬元〉。
（2） 加工用秈稻：含水率14％，約350公斤、標售底價每公斤18.0 元及保證金金額〈1萬元〉。
二、本標售案已於本場網站招標公告公佈，同時刊登【網站】﹙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財物變賣公告﹚。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二個工作天開標。

三、本標售案之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場嘉義分場安排查看，聯絡人：吳炳奇先生，電話：05-3751574。

四、投標廠商資格：領有糧商登記證（或糧商營業執照），且其經營糧食種類應列有稻米或米食製品等項目之廠商，均得依規定參與投標。

五、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日期：

自公告之次日起至開標前１日止，於辦公時間內向本場領取。廠商亦可上本場網站（http://www.tndais.gov.tw）下載投標相關資料使用。

六、開標日期：定於108年4月24日上午11時在本場會議室（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行政大樓二樓）開標，投標廠商應於開標前30分鐘將標單連同保證金、相關證件影本寄達本場，逾期無效。投標廠商應就一般稉稻及加工用秈稻分別投標(可投任一種、亦可兩種皆投標，分項決標)。
七、標單應由投標廠商就所需投標物含稅單價，以中文大寫，依式清晰填列（不得使用鉛筆填寫），裝入標封。
八、投標廠商（人）應將資格審查表、糧商登記證、納稅證明（或免稅證明）、退還保證金申請書、授權書，連同保證金與標單，併裝入標封內並密封，以掛號郵件投寄，並自行估計寄達時間（於108年4月24日上午10時30分前寄達），逾期本場不予受理。

九、投標廠商是否參加開標，可自由決定，如代表參加者應攜帶負責人印章及授權書、身分證件到場，如遇各廠商報價全低於底價時，主辦單位得當場要求最高標之廠商加價一次，如仍未達底價，則由全部參與投標廠商再行加價，由底價以上之最高加價廠商得標，如全部皆未超過底價得宣布廢標，底價以上之最高加價廠商二家以上者則依前開程序繼續辦理比加價。投標廠商如未派員到場參加開標時，視同放棄比加價權利。
十、保證金票據（或現金）應與標單一起寄至本場，並以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農漁會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匯票繳納為限，並可填寫主辦機關「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抬頭或不填寫。(投標一種，保證金1萬元，兩種皆投者，保證金2萬元，可合併繳交)
十一、保證金退還方式：投標廠商（人）得選擇當場退還原票據（現金），或簽開支票等任一方式；惟主辦機關認其所選擇退還方式不適宜時，得逕行依規定無息退還，投標廠商（人）不得異議。
十二、得標廠商（人）保證金於履約後循行政程序無息發還。未得標廠商（人）保證金申請當場退還者，應憑身分證明文件及廠商負責人或投標人印章，由本場先予背書後領回原票據。

十三、開標決標:

﹙一﹚由本機關主辦單位派員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審查。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 標售標單及保證金票據及公司商業或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納稅證明，缺其一者。
2. 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十點規定者。

3. 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低於標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 投標單所填標的物、投標人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

5. 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機關定之格式不符者。

6. 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機關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7. 未檢附廠商投標文件資格審查表所載文件或不符合者。
﹙三﹚開標結果以在本場一般水稻或加工用秈稻核定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價者得標(分項決標)，個別項目次高標價者為次得標人，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比加價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倘得標人放棄得標或未依限辦理提貨繳款手續，則通知次得標人於約定期限內按最高標價辦理提貨繳款手續。如公開標售一次而未標脫者，本場得以原標售底價或酌予降價重新標售。
十四、得標廠商須自行負責下列項目：
（1） 乾榖運費及運送車輛（廠商另需自備堆高機）。
（2） 過磅地磅費費用。
（3） 收割及運送過程，對於分場之道路，農場各項公共設施不得有損毀情事，否則需無條件負修復之責任。
十五、乾榖過磅為求公正、方便，本場指定第三人公證地磅過磅，空車及裝運都須會磅。
十六、得標廠商（人）非有正當理由者應配合場方於上班期間由場方指定時間辦理提貨及過磅，並於提貨過磅前1-2日預先匯款至本場(匯款金額：預估重量*決標單價-保證金；匯款收據請攜至現場供查驗)，提貨過磅完成當日辦理結算，並依結算金額於現場以現金補繳(少補)，或由本場後續辦理退款(多退)（屆時所繳之保證金得抵繳貨款）。
      匯款資訊：

      金融機構名稱：中央銀行國庫局
      金融機構代號：0000022

      戶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匯 款 帳  號：2451160212000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没收所繳之全部保證金：
﹙一﹚投標人放棄得標者。

﹙二﹚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

十七、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